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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臺南市仁德區文賢消防分隊當初是因應保安工業區成立，並由奇

美實業提供建地而設置，其建物屋齡已逾 30 年，除了面臨建物老舊、

空間狹窄、無法原地擴建等硬體問題外，因分隊現址位於中正路一段及

崑崙路 Y 字型交叉路口，交通流量大且易發生交通事故，增加救災出

車難度，管轄服務範圍更涵蓋保安工業區、仁德車站、保安車站、奇美

博物館、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及十鼓園區等地，業務量繁重。 

另位於中正路二段的德南派出所，隨新豐地區快速發展，勤務日益

繁忙、編制人員及裝備不斷增加，現有建物係民國 77年興建，現況建

物老舊且辦公空間嚴重不足，另位處市中心區，嚴重缺乏勤務車輛停車

空間，造成警務人員須忍受不便之生活設施與執勤環境，進而影響各項

任務之遂行，實有另行覓地規劃新建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文賢消防分隊

與警察局歸仁分局德南派出所廳舍之需。 

爰此，本案經選址評估後，擇定臺南市仁德區中軍段 923 地號土

地作為上述新建工程用地，面積約為 0.88 公頃，土地權屬為臺南市，

管理單位為臺南市政府民政局，都市計畫現屬農業區，其前身為仁德區

第八公墓使用，現已遷葬完畢，且民政局已無使用需求，為促進公有土

地使用效益，同時提升仁德區消防救災救護效率及治安維護量能，造福

地方鄉親，經本府以 112年 1月 19日府消秘字第 1120137325號函（詳

附件 1）准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辦理本次都市計

畫迅行變更作業，故配合「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配合文賢消防分隊暨德南派出所新建工

程）」變更為機關用地，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亦配合調整變

更，爰配合修訂現行計畫機關用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以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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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令依據 

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為配合直轄市興建之重

大設施，辦理都市計畫迅行變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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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更計畫位置、範圍與面積 

本案基地座落於臺南市仁德區 24米崑崙路旁，近台 86快速道路，

屬「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南側之農業區部分用地範圍，

變更範圍為臺南市仁德區中軍段 923 地號全部範圍土地，土地所有權

人為臺南市，管理機關為臺南市政府民政局，變更面積約為 0.88公頃，

其變更位置與範圍如圖 3-1 所示，本次變更係配合「變更高速公路臺

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配合文賢消防分

隊暨德南派出所新建工程）」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要點適用範

圍為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區。 

 

 

 

 

 

 

 

 

 

 

 

 

 

圖 3-1  變更位置與範圍示意圖 

  

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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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行主要計畫概要 

一、發布實施經過 

「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於民國 66 年 6 月 2 日

發布實施，迄今辦理過十三次個案變更及三次通盤檢討，並於民國 107

年 12月 27日發布實施「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暨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及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檢

討)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細部計畫案」(詳表 4-1)。現行都市計

畫係民國 111年 9月 9日發布實施之「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暨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及都市計畫

圖重製專案檢討）（第二階段）案」。 

表 4-1  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變更歷程一覽表 
編號 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1 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核定案 
民國 66年 6月 2日 
府建都字第 50801號 

2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案 

民國 73年 10月 8日 
府建都字第 108237號 

3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
區及學校用地為行水區)案 

民國 74年 4月 11日 
府建都字第 37566號 

4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零工五)
書圖不符更正案 

民國 78年 12月 6日 
府建都字第 155837號 

5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道路用地)案 

民國 80年 11月 21日 
府工都字第 153162號 

6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東西向快
速公路臺南-關廟線)案 

民國 83年 12月 27日 
府工都字第 211371號 

7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要點通盤檢討)案 

民國 85年 6月 7日 
府工都字第 93917號 

8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道路用地)案 

民國 85年 7月 11日 
府工都字第 117270號 

9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道路用地)(供東西向快速公路臺南-關廟線使
用)及部分道路用地兼供東西向快速公路臺南-關廟
線使用案 

民國 87年 3月 16日 
府工都字第 44581號 

10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道路用地)案 

民國 87年 10月 22日 
府工都字第 184300號 

11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高速公路用地)案 

民國 89年 1月 11日 
府工都字第 2298號 

12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第三案)案 

民國 90年 9月 10日 
府城都字第 09127000號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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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  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變更歷程一覽表（續完） 
編號 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13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 

民國 92年 8月 12日 
府城都字第 0920126178-1號 

14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
農業區為高速公路用地)案 

民國 95年 12月 22日 
府城都字第 0950260302A號 

15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
臺南市德高保護區區段徵收地區變更)案 

民國 99年 6月 26日 
府城都字第 099147480A號 

16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
三爺溪排水系統三爺溪排水及西機場排水治理
計畫)案 

民國 103年 5月 1日 
府都綜字第 1030353819B號 

17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農業
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民國 104年 9月 29日 
府都規字第 1040909139A號 

18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
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案 

民國 107年 11月 13日 
府都規字第 1071225666A號 

19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暨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及都市
計畫圖重製專案檢討)案(第一階段) 

民國 107年 12月 21日 
府都規字第 1071400666A號 

20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暨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及都市
計畫圖重製專案檢討)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細部計畫案 

民國 107年 12月 28日 
府都規字第 1071369988A號 

21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
農業區為甲種工業區)(配合大成不鏽鋼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擴廠)案 

民國 108年 6月 14日 
府都規字第 1080635613A號 

22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暨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及都市
計畫圖重製專案檢討)案(第二階段) 

民國 111年 9月 9日 
府都規字第 1110257257A號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本計畫整理。 

二、計畫範圍及面積 

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範圍東至上崙聚落，南迄 

152 號市道與台糖鐵路，西至本市東區、文賢地區及臺南都會公園特

定區都市計畫界，北至仁德都市計畫界，面積為 760.15公頃。 

三、計畫年期 

以民國 115年為計畫目標年。 

四、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23,000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2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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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內容 

其相關計畫內容、土地使用計畫及公共設施計畫等如表 4-2及圖

4-1所示。 

表 4-2  現行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現行 占都市發展 占計畫區 
計畫 用地面積比例 總面積比例 
(公頃) (%)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99.72  29.35  13.12  
商業區 4.69  1.38  0.62  
甲種工業區 110.49  32.52  14.54  
特種工業區 0.36  0.11  0.05  
零星工業區 5.08  1.50  0.67  
文教區（供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使用） 7.40  2.18  0.97  
宗教專用區 0.33  0.10  0.04  
河川區 10.00  - 1.32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13  - 0.02  
農業區 410.23  - 53.97  
合計 648.43  67.12  85.3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2.24  0.66  0.29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23  0.36  0.16  
停車場用地 0.13  0.04  0.02  
廣場用地 0.15  0.04  0.02  
零售市場用地 0.67  0.20  0.09  
學校用地（文小用地） 4.62  1.36  0.61  
學校用地（文中用地） 3.83  1.13  0.50  
機關用地 0.31  0.09  0.04  
下水道用地 1.36  0.40  0.18  
電路鐵塔用地 0.37  0.11  0.05  
高速公路用地 9.33  2.75  1.23  
高速公路兼供東西向快速公路使用 8.98  2.64  1.18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東西向快速公路使用兼
供河道使用 

0.05  0.01  0.01  

道路用地 52.94  15.58  6.96  
道路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0.01  0.00  0.00  
道路用地（供東西向快速公路使用） 21.58  6.35  2.84  
道路用地兼供東西向快速公路使用 0.70  0.21  0.09  
道路用地（供東西向快速公路使用）兼供
河道使用 

0.29  0.09  0.04  

河道用地 1.35  0.40  0.18  
道路使用（人行步道） 1.58  0.46  0.21  
合計 111.72  32.88  14.70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339.79  100.00  44.70  
總計畫面積 760.15  - 100.00  

註： 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及農業區面積。 
資料來源：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暨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及都

市計畫圖重製專案檢討）案（第二階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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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現行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現行計畫圖套繪「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案」、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暨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及都市計畫圖
重製專案檢討）案（第一階段）案」、「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甲種工
業區)(配合大成不鏽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及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暨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及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檢討)案(第二階段)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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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現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及同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12條規定

訂定之。 

二、本計畫區內各項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之建蔽率、容積率不得大於

下表之規定。 
分區及用地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住宅區 60 200 -- 

商業區 80 320 -- 

甲種工業區 70 210 -- 

特種工業區 70 140 
專供液化石油氣
儲存分裝場使用 

零星工業區 70 210 -- 

文教區 40 200 -- 

宗教專用區 50 140 -- 

機關用地 50 250 -- 

國中、小用地 50 150 -- 

零售市場 80 240 -- 

三、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

規定辦理，並由本府依「臺南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

審查要點」審查之。 

四、建築退縮標準如下： 

（一）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公尺建築。 

1. 退縮建築部分不得設置圍牆，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2. 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部分均應退

縮建築。 

公共設施及公
用事業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3公尺。 

1. 退縮建築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2. 如有特殊情形者，得由臺南市都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者，應自計畫
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建築，或依「建築技術
規則」有關「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之規定辦理。 

1. 退縮建築部分
不得設置圍
牆，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2. 如屬角地，面
臨計畫道路部
分均應退縮建
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者，應自計畫
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建築，或依「建築技術
規則」有關「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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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種工業區 

鄰接住宅
區部分 

自建築基地鄰接部分至少退縮 10 公尺
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
自建築基地鄰接部分至少退縮 2公尺。 退縮建築部分得

計入法定空地。 
鄰接河川

區部分 

自建築基地鄰接部分至少退縮 5公尺建
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

建築基地鄰接部分至少退縮 2公尺。 

特種工業區 應自建築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 8公尺。 
退縮建築部分得
計入法定空地。 

五、停車空間設置標準如下： 

（一）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區之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設置標準 

250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超過 250平方公尺至 400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超過 400平方公尺至 5500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類推 --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59條規定辦

理。 

六、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內綠覆率不得低於 50%。 

七、本計畫區之都市設計管制事項由本府另訂之。 

八、本要點為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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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文賢消防分隊與德南派出所辦公廳舍新建工程計畫概述 

一、計畫緣起 

臺南市仁德區文賢消防分隊當初是因應保安工業區成立而設置，

並由奇美提供建地，其建物屋齡已逾 30年，除了面臨建物老舊、空間

狹窄，原地擴建不易等硬體問題外，該分隊位於中正路一段及崑崙路

Y字型交叉路口，交通流量大且易發生交通事故，增加救災出車難度，

管轄服務範圍更涵蓋保安工業區、仁德車站、保安車站、奇美博物館、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及十鼓園區等地，轄區相當遼闊，勤務量十分繁重。 

另位於中正路二段的德南派出所，建物同樣超過 30 年，也有著

業務日益繁忙、空間不足的問題，現已不敷發展快速的新豐地區使用，

進而影響各項任務之遂行，實有另行覓地規劃興建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文賢消防分隊與警察局歸仁分局德南派出所廳舍之需，以改善警消工

作環境提昇士氣，增加勤務執行之量能及提升為民服務的品質。 

二、計畫目標與預期效益 

遷建後之消防與警政廳舍，可改善警消人員辦公生活環境、建物

結構安全及增加使用空間，充實軟硬體設施，有效改善執勤效率，提

升新豐地區消防救災效率與充實治安勤務能量，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

全維護助益更大。 

三、用地需求分析 

第五救災救護大隊文賢消防分隊預計規劃使用人數為 25 人，

廳舍（含梯廳公設）總樓地板面積需求為 1,200 平方公尺(約 363

坪)，歸仁分局德南派出所預計規劃使用人數為 40人，廳舍（含梯

廳公設）總樓地板面積需求為 1,133平方公尺(約 343坪)（詳附件

2）。 

另考量消防與警察單位之裝備儲置安全性及勤務特殊需求性，

建築基地周邊另將配合規劃大型勤務車輛、小汽車及機車之停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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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與相關車道使用空間，以滿足勤務車輛、工作與洽公之停車空間

需求；另為配合警、消人員及救難（護）犬之訓練空間，將於基地

北側規劃為勤務模擬演訓場域，以提升救災救護與治安防護技能及

經驗，爰本次變更將以中軍 923地號用地為變更範圍，配合變更部

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劃設面積為 0.88公頃，以符合實際需求。 

四、基地規劃構想 

基地整體規劃為三大空間，東側為警察局德南派出所使用，西南

側為消防局文賢分隊使用，北側暫時規劃為警、消及救難犬勤務演訓

空間，未來將視需求供臺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使用，另於基地中央設

置 12 米通路，利於北側演訓空間及人員車輛出入，整體基地初步配

置與動線系統構想如下圖所示。 

 

 

 

 

 

 

 

 

圖 6-1  基地初步配置與動線系統構想草案示意圖 

  

現況道路 

現況道路 

機車停車位 

車輛動線 

人行動線 

汽車停車位 

基地範圍 

勤務及救難犬演訓空間 

簡易綠美化空地 

廳舍建物 

德南派出所 

文賢消防分隊 

演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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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變更理由與內容 

一、變更理由 

考量本機關用地周邊土地皆為農業區，為降低對農業生產環境之

影響，配合增訂本「機三」機關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二、變更內容 

本次變更內容詳表 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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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變 更 
位 置 

變 更 內 容 變 更
理 由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1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點。 

四、建築退縮標準如下： 
（一）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區，其退

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
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5 公尺建
築。 

1. 退縮建築
部分不得
設 置 圍
牆，但得
計入法定
空地。 

2. 如 屬 角
地，面臨
計畫道路
部分均應
退 縮 建
築。 

公共設
施及公
用事業
用地 

自計畫道
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5 公尺建
築，如有
設置圍牆
之 必 要
者，圍牆
應自道路
境界線至
少退縮 3
公尺。 

1. 退縮建築
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
地。 

2. 如有特殊
情形者，
得由臺南
市都市設
計審議委
員會審議
決定。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分區
及用
地別 

退縮規定 備註 

住
宅
區 

申請建築基地
面積達1,500平
方公尺者，應自
計畫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4公
尺建築，或依
「建築技術規
則」有關「實施
都市計畫地區
建築基地綜合
設計」之規定辦
理。 

1. 退縮
建築
部分
不得
設置
圍
牆，
但得
計入
法定
空
地。 

四、建築退縮標準如下： 
（一）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區，其退

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
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5 公尺建
築。 

1. 退縮建築
部分不得
設 置 圍
牆，但得
計入法定
空地。 

2. 如 屬 角
地，面臨
計畫道路
部分均應
退 縮 建
築。 

公共設
施及公
用事業
用地 

自計畫道
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5 公尺建
築，如有
設置圍牆
之 必 要
者，圍牆
應自道路
境界線至
少退縮 3
公尺。 

1. 退縮建築
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
地。 

2. 如有特殊
情形者，
得由臺南
市都市設
計審議委
員會審議
決定。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分區
及用
地別 

退縮規定 備註 

住
宅
區 

申請建築基地
面積達1,500平
方公尺者，應自
計畫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4公
尺建築，或依
「建築技術規
則」有關「實施
都市計畫地區
建築基地綜合
設計」之規定辦
理。 

1. 退縮
建築
部分
不得
設置
圍
牆，
但得
計入
法定
空
地。 

為 降
低 對
周 邊
農 業
生 產
環 境
之 影
響，增
訂「機
3」機
關 用
地 建
築 退
縮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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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2.表列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釘樁分割量測面積為準。  

商
業
區 

申請建築基地
面積達1,000平
方公尺者，應自
計畫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4公
尺建築，或依
「建築技術規
則」有關「實施
都市計畫地區
建築基地綜合
設計」之規定辦
理。 

2. 如屬
角
地，
面臨
計畫
道路
部分
均應
退縮
建
築。 

甲
種
工
業
區 

鄰
接
住
宅
區
部
分 

自 建 築 基
地 鄰 接 部
分 至 少 退
縮 10 公尺
建築，如有
設 置 圍 牆
之必要者，
圍 牆 應 自
建 築 基 地
鄰 接 部 分
至少退縮 2
公尺。 

退縮建
築部分
得計入
法定空
地。 

鄰
接
河
川
區
部
分 

自 建 築 基
地 鄰 接 部
分 至 少 退
縮 5公尺建
築，如有設
置 圍 牆 之
必要者，圍
牆 應 自 建
築 基 地 鄰
接 部 分 至
少退縮 2公
尺。 

特
種
工
業
區 

應自建築基地
境界線至少退
縮 8公尺。 

退縮建
築部分
得計入
法定空
地。 

 

商
業
區 

申請建築基地
面積達1,000平
方公尺者，應自
計畫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4公
尺建築，或依
「建築技術規
則」有關「實施
都市計畫地區
建築基地綜合
設計」之規定辦
理。 

2. 如屬
角
地，
面臨
計畫
道路
部分
均應
退縮
建
築。 

甲
種
工
業
區 

鄰
接
住
宅
區
部
分 

自 建 築 基
地 鄰 接 部
分 至 少 退
縮 10 公尺
建築，如有
設 置 圍 牆
之必要者，
圍 牆 應 自
建 築 基 地
鄰 接 部 分
至少退縮 2
公尺。 

退縮建
築部分
得計入
法定空
地。 

鄰
接
河
川
區
部
分 

自 建 築 基
地 鄰 接 部
分 至 少 退
縮 5公尺建
築，如有設
置 圍 牆 之
必要者，圍
牆 應 自 建
築 基 地 鄰
接 部 分 至
少退縮 2公
尺。 

特
種
工
業
區 

應自建築基地
境界線至少退
縮 8公尺。 

退縮建
築部分
得計入
法定空
地。 

「
機
三
」
機
關
用
地 

應自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5公
尺建築，鄰接農
業區部分至少
退縮 3 公尺建
築。 

退縮建
築部分
得計入
法定空
地。 

 



~ 15 ~ 

 

三、變更後計畫 

變更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如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及同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12條規定

訂定之。 

二、本計畫區內各項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之建蔽率、容積率不得大於

下表之規定。 
分區及用地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住宅區 60 200 -- 

商業區 80 320 -- 

甲種工業區 70 210 -- 

特種工業區 70 140 
專供液化石油氣
儲存分裝場使用 

零星工業區 70 210 -- 

文教區 40 200 -- 

宗教專用區 50 140 -- 

機關用地 50 250 -- 

國中、小用地 50 150 -- 

零售市場 80 240 -- 

三、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

規定辦理，並由本府依「臺南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

審查要點」審查之。 

四、建築退縮標準如下： 

（一）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公尺建築。 

1. 退縮建築部分不得設置圍牆，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2. 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部分均應退
縮建築。 

公共設施及公
用事業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3公尺。 

1. 退縮建築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2. 如有特殊情形者，得由臺南市都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者，應自計畫
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建築，或依「建築技術
規則」有關「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之規定辦理。 

1. 退縮建築部分
不得設置圍
牆，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2. 如屬角地，面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者，應自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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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建築，或依「建築技術
規則」有關「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之規定辦理。 

臨計畫道路部
分均應退縮建
築。 

甲種工業區 

鄰接住宅

區部分 

自建築基地鄰接部分至少退縮 10 公尺
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

自建築基地鄰接部分至少退縮 2公尺。 退縮建築部分得
計入法定空地。 

鄰接河川
區部分 

自建築基地鄰接部分至少退縮 5公尺建
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
建築基地鄰接部分至少退縮 2公尺。 

特種工業區 應自建築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 8公尺。 
退縮建築部分得
計入法定空地。 

「機三」 
機關用地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鄰接農業區
部分至少退縮 3公尺建築。 

退縮建築部分得
計入法定空地。 

五、停車空間設置標準如下： 

（一）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區之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設置標準 

250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超過 250平方公尺至 400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超過 400平方公尺至 5500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類推 --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59條規定辦

理。 

六、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內綠覆率不得低於 50%。 

七、本計畫區之都市設計管制事項由本府另訂之。 

八、本要點為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附件1： 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認定函 
 

 
 
 

 
 
 

 
 
 

 
 
 

 
 
 

 
 
 

 
 
 

 
 
 

 
 
 

 
 
 

 
 





附件2： 文賢消防分隊與德南派出所興建辦公廳舍面積需求
表 

 
 
 

 
 
 

 
 
 

 
 
 

 
 
 

 
 
 

 
 
 

 
 
 

 
 
 

 
 
 

 
 



使用

人數

總面

積(㎡)
坪  數 空間內容 備  註

1 33.06 10.0
辦公桌椅、衛浴設備、

寢室傢俱、分離式冷氣
辦公傢俱、設備另外採購

2 23.14 7.0
衛浴設備、寢室傢俱、

分離式冷氣
辦公傢俱、設備另外採購

2 23.14 7.0
衛浴設備、寢室傢俱、

分離式冷氣
辦公傢俱、設備另外採購

4 23.14 7.0 寢室傢俱、分離式冷氣 辦公傢俱、設備另外採購

4 23.14 7.0 寢室傢俱、分離式冷氣 辦公傢俱、設備另外採購

4 23.14 7.0 寢室傢俱、分離式冷氣 辦公傢俱、設備另外採購

4 23.14 7.0 寢室傢俱、分離式冷氣 辦公傢俱、設備另外採購

4 23.14 7.0 寢室傢俱、分離式冷氣 辦公傢俱、設備另外採購

25 115 35.0 辦公桌、椅、櫃子 辦公傢俱、設備另外採購

50 150 45.0
布幕、投影機、電腦、

桌椅、移動式白板
辦公傢俱、設備另外採購

1 18 5.0
服務櫃台、桌椅、電話

機、寢室傢俱
辦公傢俱、設備另外採購

救災器材器 30 9.0 放置救災器材設備

救護器材室 30 9.0 放置救護器材設備

儲藏室 30 9.0 儲放油料等其他物品

除污室 6.612 2.0 提供救災回勤人員沖洗

49.59 15.0

無障礙洗手台(含鏡

子)*1、坐式馬桶*1、求

救鈴等相關設施

實際規劃空間須以無障礙

相關規定

3.3 1.0 飲水機

30 9.0
變電設備、發電設備等

機電設備

廁所(1樓) 49.59 15.0 含1處無障礙小便斗

會議室

男隊員寢室A

分隊長室

辦公室

值班台(含值宿室)

男隊員寢室D

男隊員寢室E

男隊員寢室B

男隊員寢室C

第五救災救護大隊文賢分隊新建工程辦公廳舍空間規畫表

無障礙廁所(含無

障礙淋浴間)

機電室

茶水室

女隊員寢室

空間名稱

小隊長備勤室



使用

人數

總面

積(㎡)
坪  數 空間內容 備  註

第五救災救護大隊文賢分隊新建工程辦公廳舍空間規畫表

空間名稱

男女廁所(2樓) 49.59 15.0

男女廁所(3樓) 49.59 15.0

5 165 50.0

需設置濾煙設備、快速

鐵捲門(縱深需可停放雲

梯車)

2臺大型水箱車

1臺小型水箱車

1臺救護車

1臺災情勘查車

(雲梯車車長12米)

20 49 15.0 運動器材、桌椅傢俱
運動器材、桌椅傢俱另外採

購

哺乳室 9.9 3.0
洗手臺、靠背椅、桌

子、冰箱、垃圾桶、插

座

傢俱器材另外採購

33 10.0
流理台、瓦斯爐、廚房

器具

137 41.0

須依建築法及無障礙相關

規定設置

依消防廳舍整建基本規範

為廳舍面積13%

1,200 363.0合  計

廚房及餐廳

公設空間
(走廊、樓梯、無障

礙電梯)

消防車庫

文康室

註：實際面積以建使照為準。



附件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德南派出所興建辦公廳舍面積計算表

基地面積：1600平方公尺 建築地下層：

項次
使用

人數

每人面積

(平方公尺)
 坪/人 說 明

1 第一級 60 18.15 警監一階首長，如署長、台北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長、警大及警專校長。

2 第二級 25 7.56
警監首長、副首長、幕僚長及主管，如副署長、各警察局局長、警政署組長、

各總隊正、副總隊長等。

3 第三級 2 18 5.45 36.00 10.9
警正幕僚長、主管及警正三階以上副主管，如副局長、主任秘書、督察長、分

局長、課長、所長、副分局長等。

4 第四級 38 8 2.42 304.00 91.96 一般業務承辦人員

小    計 340.00 102.85

會議室一(50人) 5 1.51

會議室二(30人) 25 5 1.51 125.00 37.81

會議室三(20人) 5 1.51

2 簡報室(25人) 8 2.42

3 接待室 8 2.42

4 服務台 1 5 1.51 5.00 1.51

5 檔案室 0.33 0.10 以實際承辦業務人員列計

6 圖書室 0.33 0.10

7 儲藏室 25 0.15 0.05 3.75 1.13

8 茶水間 25 0.15 0.05 3.75 1.13

9 總機室(含機房) 8 2.42 依實際需求設置

10 司機室 4 1.21 有司機編制單位

11 收發室 7 2.12

12 值班室 1 15 4.54 15.00 4.54 間數依實際使用需求設置

13 電腦機房 1 8 2.42 8.00 2.42 依實際需求設置

小    計 160.50 48.55

1 禮堂 2 0.61

2 勤務指揮中心 6.61 2.00 含作業及會議空間

偵訊室(大) 33.05 10.00 間數依實際使用需求設置

偵訊室(小) 3 16.52 5.00 49.56 14.99 間數依實際使用需求設置

4 拘留所(留置室) 1 33.05 10.00 33.05 10.00 間數依實際使用需求設置

5 體技館(含柔道場) 4 1.21 以現有人數1/4列計，基本數144㎡(43.56坪)。

6 外勤隊辦公室 4 1.21 保安、交通、少年隊、警備隊、女警隊等

7 廚房 10 0.2 0.06 8.27 2.50 基本數8.27㎡(2.5坪)

8 餐廳 15 1.33 0.40 19.95 6.03 以每座席次1.33㎡計算，基本數13.23㎡(4坪)

9 康樂室 25 0.62 0.19 15.50 4.69 以現有人數2/3列計，基本數13.23㎡(4坪)

10 械彈室 25 1 0.30 25.00 7.56 基本數10㎡(3坪)，以實際領用槍械人員列計

備勤室(警監人員) 16 4.84 依實際備勤人數列計

備勤室(警正幹部) 2 10 3.03 20.00 6.05 依實際備勤人數列計

備勤室(其他人員) 25 6 1.82 150.00 45.38 依實際備勤人數列計

12 應勤裝備室 25 1.98 0.60 49.50 14.97 基本數16.53㎡(5坪)，依實際領用裝備人員列計

13 採尿室 33.05 10.00 間數依實際使用需求設置

14 會客室 16.52 5.00 間數依實際使用需求設置

15 輔導室 33.05 10.00 設置於警察局，間數依實際使用需求設置

16 靶場 600 181.50
視任務需要設置，以八個靶位計算，每個靶位寬1.5至2公尺長40公尺(含阻彈

區5m、靶道25m、第一射擊線0.5m、第二射擊線及射擊指揮線1.5m、預備線及

驗分區1.5m、預備射擊待命區域6.5m)，每增加一個靶位再加75㎡(22.69坪)。

17 記者接待室 33.05 10.00 間數依實際使用需求設置

18 專案人員休息室 23.14 7.00 每間使用人數12人。

19 刑事器材室 33.05 10.00 配置於分局以上單位；警察局66.1㎡ (20坪)，分局33.05㎡(10坪)。

20 贓證物保管室 49.6 15.00 設置於分局以上或較繁雜地區分駐、派出所，間數依實際使用需求設置。

21 刑事實驗室 165.3 50.00 設置於警察局。

22 其他

小    計 370.8 112.2

871.3 263.6

辦公室服務空間 E=D×0.3 小    計 261.4 79.1

上兩項合計 Ｆ=D+E 1132.7 342.7

停車位 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理

防空避難室 兼停車空間等部分需扣除，防空避難室計需 ㎡(     坪)

小    計 -     -   

總面積  H = F+G 總  計 1,133      343

聯絡電話：警用766-3808     自動06-2394186

建築地面層：3

現有人數：25人 填表日期：111年8月2日規劃使用人數：40人編制員額：25人

  承辦人： 組長： 分局長：

地

下

室

(G)

需  求  面  積

(㎡) (坪)

以上合計面積 D=A+B+C   小   計

級

別

特

殊

需

求

空

間

(C)

1

3

人

員

辦

公

室

(A)

辦

公

室

附

屬

空

間

(B)

11

註：實際面積以建使照為準。



附件3： 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112 年 10 月 6 日第 125
次會議紀錄 

 





臺 南 市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1 2 5 次 會 議 紀 錄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1 0 月 6 日



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25 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10 月 6 日(五)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本府永華市政中心十樓都委會會議室

三、主席：趙兼主任委員卿惠(主任委員因公無法出席，本次會議由徐副主任委

員中強代理主席）。

四、紀錄彙整：吳依伶

五、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六、列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七、審議案件：

第 一 案: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配

合文賢消防分隊暨德南派出所新建工程）案

第 二 案: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

合文賢消防分隊暨德南派出所新建工程）細部計畫案

第 三 案: 變更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學園區部分）（第四次通盤檢討）

案

第 四 案: 變更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學園區部分）（土地使用分區暨都

市設計管制要點）（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審 2 案-1

第 二 案：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配合文賢消防分隊暨德南派出所新建工程）細部

計畫案

說 明：一、本細部計畫係依據「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配合文賢消防分隊暨

德南派出所新建工程）案」主要計畫之指導，於細部計

畫增訂「機關用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以

為執行依據。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期間：計畫書圖依法已於本府及本市永康區公

所自民國 112 年 8 月 8 日起公開展覽 30 天期滿；並於

112 年 8 月 25 日下午 3 時 30 分假仁德區公所 3 樓大禮堂

舉辦公開說明會。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准照公開展覽計畫內容通過。



 

 

 

變更機關 臺南市政府 

業務承辦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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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之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文賢消防分隊暨德南派出所新建工程）細部計畫案，業經本技

師依照一般公認學理、準則、都市計畫相關法規，就各項數據理性預測與判斷其未來發

展需要，並就政策導向、現實條件與人民權益加以綜合考量，完成計畫書圖內容。惟都

市計畫（或都市更新......等）須依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等）完成審議並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所有內容應以公告為準。 

 都市計畫技師姓名：蔡嘉源 技師執業執照證號：技執字第 005568號  

技師公會名稱：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公會會員證號：臺都技師員字第 A0123號 

技師執業機構名稱：源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技師圖記    

 

技師簽章：                  

 

 

 

日    期：    113.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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